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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（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

Point, HACCP）系統為世界各國公認最具成效、最具預防性之食

品衛生自主管理系統。有鑑於此，我國食品衛生管理法第 20 條

中，已明確規定「食品業者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包裝、運送、貯

存、販賣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作業場所、設施及品保制度，應符

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食品良好衛生規範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

定之食品業別，並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

規定」。 

依據統計資料，國內約 58%的餐盒食品工廠每日最大的生產

能為 1 萬至 6 萬餐，餐食份數相當龐大，多數學校亦仰賴餐盒食

品工廠供應學校午餐，因此，推動餐盒食品工廠實施 HACCP 有

其必要性。自民國 99 年 9 月起，餐盒食品工廠已全面實施食品

安全管制系統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為一鑑別、評估及控制食品安

全危害之系統，用以管理原料驗收、加工、製造及貯運等全程之

食品安全危害之品保系統。食材之管理亦為管制之範圍，本手冊

彙整對於食材供應商的選擇、衛生管理及訪視工作等管理方式，

提供餐盒食品工廠執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參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1 年 12 月 



2 

前  言 

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為從農場到餐桌（from farm to table）之全

程食品安全品保系統，藉由危害分析、判定重要管制點、建立管

制界線、執行管制點監測、建立矯正措施、建立紀錄系統及

HACCP 系統確認，以事先預防食品污染或其它危害發生，預防

食品中毒。並保證食品安全品質，提昇餐盒食品工廠衛生管理水

準，確保餐飲衛生與安全。 

餐盒食品工廠的危害因子主要來自於食材，食材中常見的危

害包括物理性危害（砂土、玻璃等）、化學性危害（重金屬、農

藥殘留、動物用藥殘留等）及生物性危害（蟲體、寄生蟲、食品

中毒病原菌、組織胺等），因此，選擇良好的食材供應商可以減

低食材所帶來的危害。 

本手冊可協助業者進行食材危害分析與管制計畫，業者可參

考手冊中的相關資料與表單實例，建立符合自身需求的食材供應

商選擇標準與管理方式。由於業者之規模、設備及標準化作業流

程不盡相同，本手冊內容為建議措施與參考指引，業者亦可選擇

其他的管理方法，並以能達到同等或更有效的品質管制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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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食材供應商的選擇要點 

101 年 9 月，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、衛生署及教育部抽

驗 6 縣市供應學校午餐食材供應商之食材，結果有數件肉類加工

製品檢出未核准使用之動物用藥及蔬菜檢出農藥殘留超過安全

容許量標準。殘留在食材中的動物用藥或農藥若未能於加工過程

中去除，消費者長期食用後恐影響健康。 

現代人工作型態改變，餐盒是外食者最常的選擇，學校午餐

一半以上由餐盒食品工廠供應。餐盒食品屬於複合調理食品，具

有各種類食材，若未慎選食材來源，影響人數眾多，因此餐盒食

品業者應肩負社會責任，由源頭開始為消費者的飲食安全把關。 

餐盒食品工廠應選擇取得相關優良食品標誌認證之食材供

應商，如「台灣優良農產品標章（Certified Agricultural Standards, 

CAS）」、「吉園圃台灣安全蔬果標章」、「產銷履歷農產品（Traceable 

Agricultural Products, TAP）」及「食品良好作業規範（Good 

Manufacturing Practice, GMP）」等，或經衛生主管機關稽查、抽

驗、評鑑為衛生優良之廠商。 

採購之食材需符合食品衛生標準，避免食材物理性、化學性

及生物性危害的發生。蔬菜、水果等可選擇合於季節時令的食材

（如附錄一），不但產量多、價錢便宜，且品質較好、營養價值

也較高。並以最短使用週期或使用量為採購原則，例如生鮮食材

每次採購以 2 日量為限。建議訂定採購規格，做為品質評鑑的標

準，亦可作為比價或議價的依據。 

食材驗收時應進行點收及官能檢查，確認食材保存期限、包

裝完整性、標示、標章、運輸條件及異物判定，符合規定者准予

驗收，不符合規定者拒收。並須與供應商訂定採購契約，以確保

廠商所在地、產品生產地及品質安全性（來源證明，製造工廠相

關認證）等，並定期對供應商進行評鑑，以保障所採買原料之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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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品質。食材可追溯之紀錄資料要妥善保存，並向供應商索取產

品檢驗證明，如殘留農藥及動物用藥檢驗報告等，建議每年至少

兩次。 
 

(一) 供應商的評選 

由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工作小組（以下簡稱管制小組）進

行供應商之評選，供應商的選擇，以有優良商譽，且有工廠

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者為原則，優先使用具有優良食品

認證之廠商相關認證如附錄二）。對於新的供應商，可要求

其提供產品樣本供管制小組檢視審查，並確認其品質與衛生

安全，必要時得進行產品試製，合乎法規要求與廠內標準才

考慮選用。 

食材供應商針對各種食材，應有適當的貯藏環境、適當

的放置方式，以避免發霉、微生物生長與交叉污染的情形發

生。貯藏的容器或是區域需保持清潔乾淨及適當的溫度管

控，且有防止病媒侵入設施等，溫度條件需適合於維持食材

的生鮮、衛生狀態等均應列入考量。食材供應商若有制定良

好倉儲管控作業標準，需針對不同食材設定適當之貯藏條

件，溫度之控管應有固定頻率監控，溫度計應定期作校驗。

運輸處理應注意運輸時間避免過長，運輸過程中如果有不同

性質產品，應分類放置，並且應避免交叉污染的發生。如果

在運輸過程中需要溫度控管者，應維持適當的溫度。例如冷

凍及冷藏物流車，在運輸過程中，食品應有良好的防護措

施，以避免異物的污染。 

供應商的評選可依管制小組或管理者訂定之訪視（評

鑑）項目及給分，予以評比（參考表一與表二），達到標準

者，列為合格之食材供應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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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合格供應商資料的建立 

依評選結果，建立合格供應商相關資料名冊（參考表

三），內容至少包括供應商名稱、地址、負責人、連絡電話、

供應品項與提供之檢驗或證明文件，供應商名冊宜每年審視

更新一次。 

餐盒食品工廠每年針對供應商名冊上所列供應商進行

評鑑或訪視，並建立管理制度。評鑑項目包括品質、配合度

與價格等，並依供應食材的規格正確性、數量、交貨狀況等，

記錄於供應商評鑑表，評鑑不合格之廠商，在改善前將不再

採購其食材。 
 

(三) 供應商合約 

為確保食材之供應及衛生安全之可追溯性，可經由雙方

協議簽訂合約以示誠信。供應商合約之簽訂由採購、管制小

組或管理部門擬定後執行，其內容視雙方同意可包含：買、

賣雙方基本資料、合約有效期間、訂貨方式、供貨短缺之罰

則、付款方式、交貨方式、價格、產品檢查及驗收、權利轉

移及退貨等。應要求供應商提供經濟部所核發之公司或工廠

登記證、商業登記證明文件，以及明定工廠品質要求，驗收

時符合工廠驗收標準或提供產品檢驗合格報告書等。供應商

若有違反合約規範相關事項，得以停止合約，供應商不得有

異議，並需負擔賠償責任，若有發生訴訟時，雙方約定以地

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 

與供應商訂定合約之流程如下：合約草案→審查→裁示

→簽約→歸檔。合約有多種型式，視雙方需求訂定之（參考

表四～表六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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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食材供應商的衛生管理 

(一) 食材的供貨與驗收 

驗收是對採購的食材加以檢視並決定接受與否的例行

性工作，目的在確認進貨數量、品質和價格。驗收注意事項

如下： 

1. 採購人員不宜擔任驗收人員。 

2. 與供應商排定驗收時間，貨到隨即驗收，避免食材放

置時間過長影響品質與新鮮度。一般新鮮食材上午進

貨，乾貨或加工品下午進貨。 

3. 備妥訂購清單及驗收規格查檢表。 

4. 適當的驗收環境（有足夠空間、光線明亮及清潔環境

等）與驗收工具（磅秤、溫度計及水分測定儀等）。 

驗收時，須注意原料是否保有原貯存狀態，例如冷凍、

冷藏等低溫貯存食品是否依照所規範的溫度下貯運（冷凍食

材應維持在-18℃以下、冷藏食材應維持在 7℃以下）。並藉

由感官方法（如觸摸、嗅聞等）檢視食材是否有任何異常的

現象，常溫乾燥食品是否有吸溼受潮的現象，生鮮食品是否

已有軟腐、生黏等現象，各種類食材驗收項目可參考表七。 

驗收後之食材，應立即依照其特性，加以分類儲存於常

溫或冷凍或冷藏庫，以確保食材之安全品質，進而確保成品

品質良好及衛生安全。 
 

(二) 食材的衛生安全證明 

採購之食材有農藥、重金屬、動物用藥或其他毒素污染

之虞時，應確認其安全性或殘留量符合相關法令之規定後才

可使用。必要時，可要求供應商檢附食材檢驗報告或抽樣送

往行政院衛生署公告之食品認證實驗室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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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他公營檢驗單位進行檢驗。檢驗報告內容須包括：檢驗

單位名稱、地址及電話、檢驗食材品名、檢驗項目、檢驗日

期、檢驗結果及檢驗單位及人員簽章。 

供應商提供之食材來源證明文件，需在有效期間內，且

有廠商名稱、地址、電話、蓋有廠商之法人名稱章（大章）

及負責人章（小章），註記出貨對象、品項、數量及日期等

相關資訊，並須核對所供應之品項是否與證明文件上所列相

符。 
 

(三) 食材原料的衛生確認及追溯 

食材安全首重源頭管理，為確保食材來源的安全性，除

衛生安全相關證明外，需能追溯生產來源。追溯資料包含：

確認食材的衛生標準需符合國內現行衛生法規、原材料來源

廠商與數量等相關資料應確實，並具追溯性，包括進貨廠商

相關資料、批號、製造日期、生產數量、驗收報告、進貨日

期、進貨數量及銷售對象等。如 CAS 及 TAP 等認證產品，

均可透過相關網站進行廠商名錄及產品查詢。 

依據食材特性、衛生法規、政府公告、研究報告及新聞

時事訂定食材檢驗項目與標準。食材原料有農藥、動物用

藥、重金屬或其他毒素等污染或殘留之虞時，應有定期送驗

機制，以確認其安全性或農藥及動物用藥殘留量符合相關法

令之規定，送驗食材應與供應之食材原料一致且批號相同。

並依據危害性、發生機率與使用頻率訂定檢驗頻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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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食材供應商的訪視 

為確保食材供應商所供應的食材安全性，導入源頭管理的理

念，進行鑑別、評估及控制食品安全危害，不僅能事先預防食品

污染或其他危害的發生，更可有效發揮人力、物力資源（食材供

應商的自主管理可參考附錄三），節省生產成本。此外，亦可提

昇業者的自主衛生管理能力，對食品安全的自我管控，可達一定

水準，有別於事後針對產品檢驗的傳統管理措施，具事先防範危

害發生的功能。 

對於簽約之食材供應商，除原有之年度評鑑外，仍需執行定

期或不定期之現場訪視工作，要求食材供應商加強管理供應之食

材，包括提出食材來源證明，並確認食材符合食品衛生標準或提

供檢驗證明，促使供應商確實控管食材之品質與衛生安全，提供

更優質的食材原物料，進而提升餐盒食品工廠產品的品質，增加

客戶及消費者的信任與支持。 
 

(一) 供應商的訪視與紀錄 

由採購單位、管制小組或驗收單位之成員聯合組成供應

商訪視（評鑑）小組，召開供應商訪視（評鑑）會議，會議

紀錄格式如表八。依餐盒食品工廠之供應商名冊及採購合約

書，排定年度供應商訪視（評鑑）行程，建議選擇供應商名

冊中提供主要食材、供應量較大者或供應高危害風險食材之

供應商，優先排定訪視（評鑑）行程，並可於廠內生產量較

少的期間執行訪視工作。 

供應商訪視（評鑑）小組成員確定進行訪視（評鑑）之

日期後，可聘請食品衛生相關專家學者一同前往，為確保供

應商訪視（評鑑）之公正性，須填寫供應商訪視（評鑑）紀

錄表（如表一與表二），每半年或一年進行一次無預警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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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訪視（評鑑）。另外，可依據食材供應商所供應之食材

品項，進行風險評估並調整訪視（評鑑）重點，以作為後續

要求廠商改進供貨品質之依據。 
 

(二) 供應商的年度供貨品質分析紀錄 

建議進行供應商供貨狀況紀錄表（如表九），統計分析

各供應商提供之食材符合驗收標準的比例，以定期審視食材

供應商之管控能力，確認供應商供貨品質，方可擇優除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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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、供應商訪視（評鑑）紀錄表 

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□初次訪視評核  □年度訪視評核 

訪視評核人員 日期 供應商連絡人員 

 年   月   日  

前次評核

結果說明 

□初次訪視評核，無前次訪視評核結果。 

□前次缺失已完成改善。 

□前次缺失未完成改善，併入此次缺失內容。 

項目 內容 評       分 
備

註 

公司設立相關登記證 6%   

是否具備適當產品認證 7%   
產品認證 

(20%) 
可否提供適當證明文件 7%   

品質、規格是否符合需求 3%   

能否提具相關檢測報告 4%   

包裝標示是否清楚，可否配合公司要求 3%   

是否有檢驗制度並認真執行 4%   

原物料管理及庫存管理是否適當 3%   

產品品質 
(20%) 

運輸作業的控管是否適當 3%   

負責人對品質重視程度 4%   

工廠作業環境及整潔 4%   

器械設備衛生 4%   

人員操作衛生 4%   

經營管理 
(20%) 

作業流程的標準化及均一性 4%   

售價是否合理 7%   

是否可配合公司付款方式 7%   
價    格 

(20%) 
量價調整彈性是否合理 6%   

交貨品質及交期穩定性 3%   

可否供應足夠數量 2%   

可否配合臨時調度 2%   

配合情形 
及意願

(10%) 
售後服務 3%   

產品測試 
(10%) 

產品測試結果是否符合需求 10%   

總    分 ○○分（含）以上合格 

訪視評核結果：□合格    □不合格            供應商簽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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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、○○食品廠供應商訪視（評鑑）紀錄表 

評鑑日期： 

廠商名稱： 負責人： 電話： 

工廠地址：  傳真： 

調查項目 評核分數 

1.工廠登記證、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 15%  
一、證件評核 

(30%) 
2.認證 CAS、GMP、TAP 等資料 
（若無，需進行現場查核）  15% 

 

3.作業現場是否清潔  5%  

4.動線與空間規劃是否適當  5%  

5.生產流程規劃是否適當  5%  

6.是否有適當的管制制度  5%  

二、現場評核

(24%) 

7.是否有預防/改善/矯正機制  4%  

8.外包裝是否完整、清潔、標示符合規範  5%  

9.是否夾帶異物   4%  

10.貨品品質是否符合需求   4%  

11.送貨時間可配合我方要求  4%  

三、供貨狀況

(21%) 

12.緊急應變佳，能配合我方要求  4%  

13.價格合理  4%  

14.臨時訂貨可否配合 4%  

15.服務態度是否良好（接電話、送貨服務等） 5%  

16.意見反應是否確實改善  4%  

17.少量訂購是否可以配合  4%  

四、服務態度

(25%) 

18.特殊規格商品可否配合  4%  

總

評 

 合計 

分數 

 

備

註 

□總分○○分以上列為「合格供應商」 

□總分○○分~○○分列為「保留」 

□總分○○分以下列為「不合格供應商」 

評定 

結果 

□合格供應商 

□保留 

□不合格供應 

單位主管簽名 採購簽名 評核人員簽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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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、食材供應廠商名冊 

供應商 
名稱 

主要供

應食材 
食材製造或

來源廠（場）

供應商

所在地

供應商 
負責人 

供應商 
聯絡電話

是否

簽約
具備證件 

○○ 
公司 

冷凍 
水產品 

溢○公司 
鑫○公司 
新○興公司

永○公司 

台北市內

湖區○○

路○○巷

○○號 

李○○ 
（02） 

○○○○-○○○○
供貨

合約

商業登記證

明文件 

○○ 
企業 

猪肉 
全產品 

津○公司 
立○公司 
誠○公司 

桃園縣龜

山鄉○○

路○○○

號 

王○○ 
（03） 

○○○-○○○○
供貨

合約

CAS 證書影

本，雙方訂定

合約書，明訂

不得供應抗

生素/磺胺劑

殘留不符合

法規之食材。 

○○ 
公司 

雞蛋、 
全液蛋 

吳○公司 
加○畜牧場

桃園縣龍

潭鄉○○

村○○號

彭○○ 
（03） 

○○○-○○○○
切結書

商業登記證

明文件 

○○ 

農產 

企業社 

蔬菜類 – 
彰化縣秀

水鄉○○

村○○號

蔡○○ 
（04） 

○○○-○○○○
供貨

合約

每學期提供

一次農藥殘

留檢驗報告

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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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、供應商切結書 

 

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立切結書人 

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 

乙方於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起至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止供應

甲方下列產品： 
品名： 

數量： 

重量： 

產品均在符合衛生安全之條件下進行生產、包裝，且產品之

品質規格、成分、標示及包裝皆符合食品衛生管理法及食品

衛生標準。如有違反，將負法律上一切責任。 

 

立切結書人 

甲方：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 

乙方：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年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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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、供貨合約 

合約字號： 

簽訂日期：   年   月   日 

        （以下簡稱買方）向        （以下

簡稱賣方）訂購貨（物）品經雙方約定買賣條件如下： 

驗收 

1. 賣方所售物品必須限期交貨，由買方照驗收標準驗收。 

2. 不合規範之貨品由賣方取回，並限期調換交齊。 

3. 因退貨所發生之費用或損失概由賣方負擔延期罰款。 

延期 

罰款 

1. 除經買方查明認為非人力所能抗拒之災禍，並確有具

體證明外，賣方應依本合約所約定之日期交貨，否則

每遲一日罰未繳貨款○○元。 

2. 因退貨而致延期交貨，概作延遲論。 

解約 

辦理 
賣方未能履行合約或罰款未能繳付，即要辦理解約。 

買方簽章： 賣方簽章： 

廠商名稱： 廠商名稱： 

負責人： 負責人： 

地址： 地址： 

電話： 電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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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六、採購協議書 

一、 本協議書由買方：       〈以下簡稱甲方〉 

       賣方：       〈以下簡稱乙方〉依據下列協議條
款訂定之。 

二、 保證事項： 
1. 協議書簽訂日期：  年  月  日至  年  月  日 
2. 乙方保證願依照甲方驗收標準（包裝應完整、標示應符合食品法

規，有效期限不得短於三分之一日期）供應，如有不符甲方得以拒
收，乙方應立即接受退貨或更換，並負責於指定時間內配送至甲方
指定收貨地點，若造成延誤乙方需負相關之補償。 

3. 除事先經雙方同意或不可抗拒因素（發生臨時事故時乙方需於第一
時間通知甲方，並配合啟動臨時應變處理機制），乙方不得私自更
改送貨品項、送貨地點或時間（若因乙方私自更改而造成任何甲方
損失或罰則須由乙方負完全責任）。 

4. 乙方送貨人員須將送貨單交由驗收人員驗收通過，乙方應保留驗收
單據以憑結帳。 
申請貨款時乙方應檢附具甲方驗收簽名之憑證。 

5. 蔬菜水果：每次進貨檢附農藥檢測報告影本，乙方每年需提供商業
登記證明文件；吉園圃、CAS 及 GMP 等廠商需提供認證有效證明
文件。 

6. 若乙方供應之物品有衛生安全問題（如抗生素、添加物殘留過量、
過期、腐敗、衛生不良等），必要時需配合甲方至發生地點負責解
釋說明，若責任歸屬經確認為乙方時，乙方必須負相關法律及應有
賠償責任。 

7. 合約期間，甲方得不定期至乙方廠房視察生產流程及衛生條件。 
8. 甲方實施供應商考核，供應商若有違反承諾事項（如附屬條款）而

造成甲方損害，將於次月帳款結算時扣除（依協議）相關補償。 
9. 乙方為保證供貨之品質及供貨正常提供新台幣○○元為保證金，若

因乙方之故造成甲方經營受影響（如食品中毒事件、重大違約事
件、停權等）甲方得予沒收保證金。 

三、 以上條例經雙方同意簽訂，特立此約一式兩份，雙方各執一份以為憑
據。 
 
立合約人：甲方： 
          負責人： 
          住址： 
 
立合約人：乙方： 
          負責人： 
          住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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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七、不同種類食材驗收項目 

食材種類 驗收項目 

肉品類 1. 溫體肉無瘀血，肉質生鮮，肉表無污染異物及毛屑，氣味與
色澤正常，無嚴重失色及水化現象，用手指壓下有彈性，肉
質表面無出水現象。 

2. 冷藏肉品表面溫度 10℃以下。 
3. 冷凍肉品表面溫度-12℃以下。 
4. 包裝應清潔完整且標示品名，保存期限需距有效日期期間

1/3 以上。 
5. 提供動物用藥相關合格證明。 

水產 
製品類 

1. 品質生鮮，表面無污染異物，氣味與色澤正常，無嚴重失色
及水化現象，用手指壓下有彈性，產品氣味正常。 

2. 包裝完整、產品標示清楚。 
3. 水產品以採購冷凍品為主，表面溫度-12℃以下。 
4. 供貨需離有效日期期間 1/3 以上。 
5. 養殖水產品需檢附動物用藥合格證明。 

調理加工
製品 

1. 包裝完整、標示清楚且風味正常。 
2. 冷凍食品表面溫度須達-12℃以下。 
3. 冷藏食品表面溫度須在 10℃以下。 
4. 檢附產品自主檢驗合格報告。 
5. 原料有農藥、動物用藥、重金屬或其他毒素等污染或殘留之
虞，需檢附相關檢驗合格報告。 

6. 供貨需離有效日期期間 1/3 以上。 

蛋品 1. 鮮蛋表殼潔淨光滑，蛋殼厚，無破損，無污染雜物。 
2. 蛋液黏稠不易散離，未有水樣化現象。 
3. 蛋黃有彈性不易破裂。 

豆製品 1. 豆類製品組織細嫩，氣味佳，無酸臭味及黏液。 
2. 無污染雜物。 

蔬菜類 1. 蔬菜斷口部分水分充盈，無大量泥土附著。 
2. 蔬菜葉面光潤，無爛葉，無枯萎，根莖類表面無異物。 
3. 檢附殘留農藥檢驗合格證明。 
4. 冷藏截切蔬菜需離有效日期期間 1/3 以上，表面溫度為 10

℃以下 

乾料食品 1. 包裝完整、標示清楚、風味及色澤正常。 
2. 食品不得有潮濕現象。 
3. 供貨需離有效日期期間 1/3 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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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八、供應商訪視（評鑑）會議紀錄 

日    期  

召開會議單位  

主    席  

列  席  人  員  

供應商訪視（評鑑）

預定廠家 
 

供應商訪視（評鑑）

確定廠家與日期 
 

供應商訪視（評鑑）

注意事項 
 

備    註  

＊頻率：每半年一次。                 主  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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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九、○○食品廠供應商供貨狀況紀錄表 

供應商紀錄 供貨紀錄 

年度 供應商 
供貨

類別

年供貨

品項 
不合格

品項 
不合格內容 
與改善 

101 ○○公司 肉品 120 1 

1. 冷凍肉品以冷

藏車運送，表面

溫度-5℃。 

2. 書面通知改善

後均以冷凍車

運送。 

101 ○○公司 蔬菜 60 0  

101 ○○公司

冷凍

調理

食品
40 0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供貨狀況

評估 
不合格品項高於 10%者列為下半年供應商評

選之後補名單 

＊頻率：每年由管制小組依供應商之供貨狀況評估 

主  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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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、當令蔬菜水果 

月份 出產蔬菜名 

1~12 
甘藍菜、大芥菜、雍菜、節球白菜、土白菜、韭菜、

胡瓜、芋、蘿蔔、菜豆、楊桃、桶柑 

2~5 洋蔥、蓮霧 

2~12 冬瓜 

3~11 蘆筍、絲瓜、梅子 

3~12 苦瓜 

4~10 麻竹筍、李子 

4~11 茄子  

7~9 玉米 

10~5 花椰菜 

10~6 芹菜 

11~5 胡蘿蔔 

11~9 甜椒 

12~3 洋菇 

12~4 馬鈴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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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 出產水果名 

1~2 楊桃、桶柑 

2~3 蓮霧 

3~4 枇杷、梅子 

4~5 李子 

5 桃子 

5~6 鳳梨 

6~7 荔枝、芒果 

7~8 梨 

8 龍眼 

8~9 番石榴、柿 

9~10 文旦、香蕉 

10~11 木瓜 

11~12 柳橙、椪柑 

12~1 番茄 

詳細資料查詢請參考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

相關網站：http://www.afa.gov.tw/farmproduce_search.as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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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、台灣食品品質管理(認證)系統相關資料 

1. 水產食品業與肉類加工食品業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符合性

稽查結果： 

係由衛生機關執行水產食品業與肉類加工食品業實施食品安全

管制系統之符合性稽查，為積極推動相關食品業符合食品衛生管理

法第 20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」，由地方衛生機關

組成稽查小組，確認業者執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符合性，強化業

者自主管理，以提升水產食品與肉類加工食品之衛生安全。 

 

主管機關：行政院衛生署 

相關網站： 

http://consumer.fda.gov.tw/Food/AquaticInspection.aspx?nodeID=171 

http://consumer.fda.gov.tw/Food/MeatInspection.aspx?nodeID=1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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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真空包裝黃豆即食食品查驗登記管理： 

肉毒桿菌毒素中毒高風險之真空包裝黃豆即食食品，應填具「真

空包裝黃豆即食食品查驗登記作業申請書表」，向衛生署辦理查驗

登記，非經衛生署查驗登記許可並公告之真空包裝黃豆即食食品，

不得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改裝或販賣。 

 

主管機關：行政院衛生署 

相關網站：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site.aspx?sid=2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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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加工食品追溯： 

將「可追蹤」與「可回溯」之概念，建構於食品衛生安全體系

中成為一種管理制度，就是所謂的「食品追溯」，或稱為「食品履歷」。

衛生署為積極建構加工食品追溯制度，分別於 94 年度透過執行「食

品履歷可行性之研究計畫」及 95 年度執行「食品履歷制度建立之先

導規劃計畫」，以了解國內推動加工食品追溯環境及建立雛型模式。 

凡生產符合衛生署食品衛生法規產品的加工食品業者，並經財

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輔導上線的廠商，都可於加工食品追溯

網輸入有效日期與加工食品追溯碼，查得該項食品的加工相關紀錄。 

 

主管機關：行政院衛生署 

相關網站：http://tfts.firdi.org.tw/tfts/BaseInfo.asp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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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（產銷履歷農產品） 

產銷履歷農產品標章代表該農產品具安全性、可追溯性、符合

農業生產永續性及產銷資訊透明化。貼有 TAP（Traceable Agricultural 

Products）標章的產銷履歷農、水、畜產品，可以查詢到農民的生產

紀錄，也代表驗證機構已至農民的生產現場，去確認農民所記是否符

合所做、所做是否符合規範，並針對產品行抽驗，而每一批產品的相

關紀錄也在驗證機構的監控下，嚴格審視，一有問題就會馬上處置，

因此可以有效降低履歷資料造假的風險，並且有效管控生產過程不傷

害環境、產品不傷害人體。 

 

主管機關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

相關網站：http://taft.coa.gov.tw/welcome.asp?mp=8&role=C&mpap=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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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 

凡經屠宰衛生檢查合格的畜禽屠體及其產品，須分別於表皮兩

側或產品包裝上標示檢查合格標誌。消費者購買時，只要注意選擇

有合格標誌的畜禽肉，就可買到經檢查合格的畜禽肉產品。 

 

主管機關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

相關網站：http://miweb.baphiq.gov.tw/index.asp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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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CAS 台灣優良農產品標章 

CAS（Certified Agricultural Standards）為台灣農產品及其加工

品的驗證標章。其中食品加工包含肉品、冷凍食品、果蔬汁、食米、

醃漬蔬果、即食餐食、冷藏調理食品、生鮮食用菇、釀造食品、點

心食品、蛋品、生鮮截切蔬果、水產品、林產品、乳品等 15 個產業

項目。 

 

主管機關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

相關網站：http://www.cas.org.tw 

 

 
 

 



27 

7. 吉園圃台灣安全蔬果標章 

國人對食的安全日益重視，而農產品農藥殘留是食品安全重要

的環節之ㄧ，但因農藥殘留無法由外觀辨別，因此政府推動「吉園

圃」安全蔬果標章，訂定管理作業規範，透過農政單位輔導，教育

農民安全用藥，生產優質安全蔬果，以建立消費者信心，提升國產

蔬果競爭力。 

 

主管機關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

相關網站：http://agrapp.coa.gov.tw/GAP/JSP/index_1.js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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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食品 GMP 認證體系 

食品 GMP（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）認證體系是注重製造

過程中產品品質與衛生安全的自主性管理制度，目的係促進食品工

廠實施食品良好作業規範。通過食品 GMP 認證的產品皆賦予於產品

包裝上標示「食品 GMP 微笑標誌」的權力，代表著「安全」、「衛

生」、「品質」、「純正」與「誠實」，給予消費者的，則是對於

產品的「滿意度」與「安心感」。 

 

主管機關：經濟部工業局 

相關網站：http://www.mitfoods.com/index/index.asp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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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國際食品安全管理系統標準（ISO 22000） 
ISO 22000 是國際認證標準，定義了食品安全管理體系的要求。

它適用於所有組織，可貫穿整個食品供應鏈所有直接或間接的供應

商，如農藥、肥料及動物用藥生產者、食品成分及添加物生產者、

設備生產者、加工、運輸、儲存、零售和包裝服務均可導入此系統，

強調的是食品安全整體性之管理。 

主管機關：自願性認證 

相關網站：http://www.firdi.org.tw 
 

 

證書編號：FIRDI- 

財團法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
食品安全管理系統驗證證書 

 
客戶名稱： 
(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驗證範圍： 
 

之食品安全管理系統通過本所之驗證 
符合下列國際食品安全管理系統標準 

ISO 22000：2005 

茲此證明 
 

認可登錄日         證書發行日         證書有效日 
年-月-日            年-月-日            年-月-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Food Safety Management

FC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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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、食材供應商自主管理範例照片 

一、食材驗收與檢驗 

 

1. 食材於驗收區驗收，並抽樣檢驗 
 

2. 食材送至品管室進行檢驗 
 

  

3. 蔬菜食材經農藥殘留生化快速檢驗

 
4. 食材經檢驗合格後，送至庫房儲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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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食材庫存管理 

  
1. 依食材特性存放於冷凍、冷藏或 
乾料庫房 

2. 每日進行溫度記錄與確認 
 

三、食材前處理與仕分 

 

1. 依食材特性於不同前處理區處理 
 

2. 食材於仕分區處理後配送 
 

  

3. 食材以清潔之運輸車運送 
 

4. 不同路線之食材分別運送 
  



 

 

 

 

 

餐盒食品工廠對食材供應商之衛生管理參考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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